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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

聯絡人：孫立言

聯絡電話：(02)87712345#2693

電子郵件：gogo@cpami.gov.tw

傳真：(02)87712709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營署建管字第11111326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建築物地上層戶外安全梯對外開口得否開向天井豎道檢

討開口面積一事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處111年4月1日桃建照字第1110021963號函。

二、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7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

「戶外安全梯之構造：……（四）對外開口面積（非屬開

設窗戶部分）應在二平方公尺以上。」其立法意旨係能使

侵入梯間之高溫空氣及濃煙迅速逸散；本署104年4月20日

營署建管字第1042906247號函並釋示「……戶外安全梯依

上開規定，各樓層對外開口面積（非屬開設窗戶部分）應

在二平方公尺以上，並設於當樓層，地下層亦同。

……」。

三、所詢建築物地上層之戶外安全梯對外開口開向天井，梯間

之高溫空氣及濃煙藉天井導引至另一樓層始能藉天井上端

逸散，不符前揭戶外安全梯開設之對外開口應設於當樓層

之規定意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2H1110050517

■■■■■■建照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30 11: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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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
副本：本署建築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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